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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今日济南

□记 者 葛 亮
□实习生 马龙海

本报 12月 24日讯 “每
年在建房屋面积300万平方
米以上，自2001年以来，房屋
各类登记面积每年以35%以
上的速度递增，明后两年登
记业务每年至少增加50%。”
24日上午，高新区房管局局
长孙兆富一口气罗列了3个
数字。而根据调研，目前已有

16个小区陆续进入高新区。
在这种形势下，该区房管局
推出的“四时”服务受到了欢
迎。
“我们下了班去办理业

务，受理窗口早关门了。”在
办理各类审批业务的过程
中，不少市民不得不请假去
窗口单位。在高新区，如果您
要办的是房产登记，就不会
遇到这种麻烦了。记者了解
到，该区推出的“全时、延时、

定时、及时”服务为市民节省
了时间。

据介绍，除国家法定节
假日以外，周一至周日高新
区房管局七天不休班，全天
候正常工作。工作日中午休
息时间，安排值班人员进行
正常受理和咨询服务；下午
下班延长一小时工作时间。
这就是全时和延时服务。在
“定时”服务上，高新区的居
民可以通过电话、网络预约，

按个人及企业需求，确定方
便的办理时间，为个人及企
业办理房产登记受理业务。
此外，高新房管局还规定，当
天申报的业务必须及时受理
完成，不受正常工作时间限
制。初步估算，去年以来“四
时服务”共为企业和群众节
约了350个工时。

在“四时”服务的基础
上，高新区房管局还把窗口
前移到社区和企业。在山东

世通房地产公司莱茵小镇受
理业务时，不到半天时间，就
现场受理房屋登记申报 6 8
宗，相当于“窗口”三天受理
的业务量。有开发商还把这
种服务写进了宣传手册，成
了一个卖点。

和市内其他区不同，高
新区有大量的企业房产需要
登记。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
房管局还特事特办。浪潮集
团产业基地一个建设项目，

要享受到国家的一项几千万
元的优惠政策，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拿到建设项目的房
产证。但他们提出此项业务
申请时，离截止时间只有10
天，且有关材料不完善、不
健全。为此，高新房管局在
市局登记中心的支持下，仅
用4天时间就为该单位办理
完结了建筑单体的房产证
书，为企业争取优惠政策提
供了条件。

高新区房屋登记面积每年递增35%

小区扎堆逼出房管“四时”服务

集资房暗中转让 事后反悔输官司
看到房子比预期的好，想要悔约法院不支持

□记者 李文鹏

本报 12月24日讯 几年
前，张岳（化名）以优惠价格内
部认购的一套住房，转让给了
孙琦（化名）。可交房时，不仅
毛坯房变成了精装修房，而且
面积大了 30多个平方，张岳
就想让孙琦再给自己一点补
偿。“孙琦不仅不同意补偿，还
把我告了。”24日，张岳有点
不解地说。

张岳所在的公司2005年
打算在当地集资建房，后来经
中间人介绍，张岳以优惠价格
把内部认购住房的权利，转让
给了不具有公司员工身份的孙
琦。两人私下协议，以优惠价格
内部认购住房，均由张岳来出

面，而购房款及与房屋配套的
其他款项则均由孙琦承担。

协议达成后，孙琦付给张
岳酬金2 . 2万元，随后又陆续
将30 . 5万元购房款、购车位
款交给张岳，并由张岳出面经
手上交给了集资建房的开发
商。但今年集资房交房后，张
岳发现不仅当初说的毛坯房变
成了精装修房，而且面积大了
30多个平方。张岳觉得自己应
该享受的单位集体福利受到了
损失，于是就想让孙琦再给一
定的“经济补偿”，但孙琦却坚
持履行原先的协议。

张岳于是拒绝将住房交
给孙琦，并声称此前双方私下
所签购房协议无效，理由是该
住房系集资建房，不是商品

房，也没有取得《住房所有权
证书》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未
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
地产不得转让”。孙琦一气之
下将张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
岳归还住房及车位使用权。

当地法院认为，在本案
中，孙琦系以张岳的名义购买
住房，而非张岳将住房卖于孙
琦，因而双方的协议并未违反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未
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
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张岳
转让的是自己购房的资格，双
方并非进行房地产交易，因而
认定张岳和孙琦私下签订的
协议书为有效合同。

法院还认为，张岳实际上

是将在单位购房的“机会”有偿
转让给了孙琦，为此双方签订
了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
行，即孙琦按约定给付了转让费
与购房款，而且其间张岳未提出
任何异议。因而，张岳应将争议
的房屋与车位交付给孙琦。

山东信义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岱明说，张岳没有及时交
付住房，确实属于事出有因，
但是张岳不应该在诉讼中纠
缠于双方协议是否有效，而应
及时就自己的“经济补偿”问
题提出反诉。由于交房时实际
情形发生了变化，导致张岳无
法享受到事先未曾预料到的
集体福利，站在公平的角度，
确实应该有所考量。

□记 者 杨凡
□通讯员 杨萌

本报12月24日讯 本报
2 4日报道的《女厕所捞出
早产婴儿》一事引起了社会
广泛关注。 24日，不断有
热心市民向福利院、报社打
电话咨询男婴的情况，有爱
心市民还直接把善款送到了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据了解， 2 3日下午 4
点，患儿从省交通医院转入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
立即组织全院医疗护理人员
对男婴进行了全面检查。

经查，男婴患有吸入性
肺炎、新生儿硬肿症等多种
疾患，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
疗，婴儿的症状在逐渐恶
化。福利院有关人士表示，
福利院毕竟不是医疗机构，
没有治疗和抢救器械，时间
就是生命，为挽回男婴的生
命，福利院立即将男婴送至
儿童医院进行抢救。

记者采访了济南市社会
福利院徐子健院长。她表
示，目前男婴正在医院救
治。同时她呼吁，为挽救弃
婴生命，在市民捡拾患病弃
婴后，要及时报警，并送至
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追踪报道

被弃男婴

入院抢救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全力救治患儿

□记 者 邱 祎 龚海
□实习生 王莅文

本报 12月24日讯 受
流感的影响，近期省城大蒜
的价格一直以“疯狂”的姿
态持续上涨，价格与往年相
比翻了又翻。24日，记者从
济南一些大型超市和蔬菜
批发市场了解到，蒜薹蒜苗
等与大蒜有关的蔬菜也水
涨船高，价格上涨到每公斤
近 10元，创下近年来的最
高纪录。

24日，记者走访了一
些大型超市和蔬菜批发市
场，在济南市银座购物广
场、沃尔玛超市和大润发等
大型购物广场，这些蔬菜价
格确实比以往翻了好几番。
一小把蒜黄要5块钱以上，
而蒜薹更是达到了 6元一
斤。

“真是不当家不知油
盐贵。”在银座购物广场买
菜的王女士感慨道。记者在
超市蔬菜柜台上发现，去年
一块钱买一大堆的大蒜，今
年却卖到8元一斤，蒜薹每
公斤上涨近5元，往年卖两
元钱一把的蒜苗也涨到了

平均 5元钱一把。“今年的
蔬菜都普遍贵，尤其与大蒜
相关的蔬菜。因为进货价格
高，所以不得不提升卖价，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银
座购物广场的一位蔬菜管
理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从七里堡农贸市
场获悉，蒜苗、蒜黄、洋葱的
价格相比去年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带蒜头的蒜苗
每公斤7元，去年最高售价
仅为每公斤2元。蒜黄的价
格也由去年的4元/公斤涨
至 7元/公斤。由于蒜黄价
格上涨幅度大，而且不易保
存，在农贸市场上已经很少
有商贩销售蒜黄。“今年蒜
黄、蒜苗和蒜薹产量相比以
前也少了七成左右。”

另外，记者今日在市场
采访发现，调味品也加入了
涨价大军，涨势凶猛。在七
里堡市场二楼的调味品区，
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调味
品都涨了价格：花椒、八角、
桂皮、白芷、肉蔻等价格都有
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八角
的价格涨幅最高，已涨到15
元一斤，比之前几周的价格
几乎翻了一番。

大蒜卖得贵
“亲戚”价也高
蒜苗、蒜薹及调味品涨声一片

24日上午，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人大代
表视察腊山分洪工程现场。代表们在听取工作汇报后，积
极为腊山分洪工程出谋划策。图为代表们在视察腊山分洪
工程现场。 通讯员 梁新荣 摄

24日，记者经过芙蓉街北头的府学
文庙时，发现文庙东一崭新的大门上，
被人拴了一根铁丝晾衣服和被褥，不少
经过的市民认为这太煞风景。

记者 殷亚楠 摄

如此

晾晒


